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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
必新在全国人大新闻发布会上明确透
露，周永康案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该

案一旦由公诉机关起诉到人民法院，
法院必将依法经过法定程序审理。

有记者提问，现在大家对周永康还

是很关注，请问一下，他会移交法办吗？
如果是的话，会不会公开审讯？

江必新回答，如果检察机关提起公

诉，人民法院将会依照法定的程序来进
行审理。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据法制晚报

行政诉讼法２５年来首次大修，可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民民告告官官””可可口口头头起起诉诉
１２月４日确定为

国家宪法日

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日电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１日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国家宪法
日的决定，明确将１２月４日设立为国
家宪法日，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
宪法宣传教育活动。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４日，第五届全国人
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现行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现行宪法是对
１９５４年制定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
继承和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
经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我国分别
在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９年、２００4年
对现行宪法作过四次修改。

收养子女登记条例

正在起草

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日电 记
者从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
次会议上获悉，民政部正在起草中
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条例。

秦希燕等３２名代表提出修改收
养法的议案。议案提出，我国有大量
孤儿且社会收养需求很大，但由于
现行收养法一些规定滞后，收养条
件过高，收养程序不完善，对非法收
养行为监督缺失、打击不力，致使私
自收养、拐卖儿童等现象屡禁不止。

报告指出，民政部正在起草中
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条例（草案）的
送审稿。

秦光荣任职

人大内务司法委

据新华社北京11月1日电 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
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

会议经表决，任命秦光荣为全
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
员。秦光荣此前任云南省委书记、省
人大常委会主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二十三条第
三款“常务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
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
关的职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
向常务委员会辞去常务委员会的职
务”的规定，接受陈豪辞去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
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的请求。2014年
10月，陈豪任云南省委副书记，省政
府副省长、代省长、党组书记。

终止白恩培、苏荣

全国人大代表资格

据新华社北京１１月１日电 全
国人大常委会１日发布了全国人大
常委会公告，依照代表法的规定，因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白恩培、全国政
协原副主席苏荣的十二届全国人大
代表资格终止。

依照选举法等有关法律的规
定，白恩培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相应撤销。

１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决定，对这部和百姓息息相关的“民告官”法做出
了重要修改。这是行政诉讼法自１９８９年制定后作出的首次修改。

近年来全国法院年均受理行政案件仅有十几万件，占全部案件总量的比例很低。为此，修改后的行政诉讼
法进一步拓宽了“民告官”的法律渠道，完善了依法维权和化解行政纠纷的机制，将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日起实施。

一、对行政拘留、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和执照、责令停产停
业等行政处罚不服的

二、对限制人身
自由或对财产的查
封、扣押等行政强制
措施不服的

三、申请行政许
可被拒绝的

四、对行政机关
做出的关于土地、矿
藏、水流等自然资源
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
决定不服的

五、对征收、征用
决定及其补偿决定不
服的

六、申请行政机
关履行保护人身权、
财产权等合法权益的
法定职责，行政机关
拒绝不予答复的

七、认为行政机关
侵犯其经营自主权或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村土地经营权的

八、认为行政机
关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或限制竞争的

九、认为行政机
关违法集资的、摊派
费用或者违法要求履
行其他义务的

十、认为行政机
关没有依法支付抚恤
金、最低生活保障等
待遇的

十一、认为行政
机关不依法履行、未
按照约定履行或者违
法变更、解除政府特
许经营协议、土地房
屋征收补偿等协议的

十二、认为行政
机关侵犯其他人身
权、财产权等合法权
益的

看点一：征地补偿入受理范围

【修改】将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或者
其他组织订立的政府特许经营协议、土地
房屋征收补偿协议等协议产生的争议 ,纳
入了受理范围。

【点评】经过２０多年的实践，对公民权利的保
护已经不仅仅限于人身权和财产权，权利范围
在单行法中不断扩大。“这是这部法在制度建设
上的一个进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敬波认为，
扩大受理范围是总体趋势，进一步明确列举可
诉具体行政行为的情形，可以避免法院借口法
律没有明确规定而不予受理。

看点二：行政机关

不得阻碍法院立案

【修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干
预、阻碍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

【点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
长龙非认为，虽然这是一个宣示性的条款，但把这
个要求写进来，体现了在行政诉讼中对法院独立
行使审判权的保障。这是四中全会精神在行政诉
讼法修改中的一个重要体现和具体化。

看点三：写诉状有困难

可口头起诉

【修改】起诉应当向法院递交起诉状，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

【点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沈岿认为，这
一规定方便了当事人行使诉权。“很多文化程度
不高的老百姓更希望采用口头方式起诉。这种
做法在实践中操作性较强。但不论是口头还是
书面，起诉都要符合条件，如有明确被告、基本事
实等。”沈岿说。

看点四：起诉期限延至六个月

【修改】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作出行政行为之日起
六个月内提出。

【点评】“修改后的行政诉讼法延长了公
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作为原告的起诉期限，由
现行的行政诉讼法当中的三个月延长到了六
个月，并且对一些特殊情况，都做了比较明确
的规定。这样就可以给原告更多的时间来提起
诉讼。”王敬波说。

看点五：行政首长出庭

【点评】“修改后的法律把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
出庭应诉，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这也是特别强
调，老百姓告官要见官。”王敬波说。

【修改】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
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
人员出庭。

【点评】龙非说，行政审判面临的症结性问题就
是行政的干预。一些基层法院人、财、物受制于地方
和行政机关，导致一些案子不能判、不好判、不敢判。
这次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解决法院的“地方化”问
题对公正审判造成的影响，从体制层面给行政审判
注入了一剂十分有效的“强心针”。

看点六：可跨区域管辖

【修改】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高级人民法
院可以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情况，确定若干人
民法院跨行政区域管辖行政案件。

看点七：不执行判决

可拘留行政机关责任人

【点评】“这一规定对于促进执行还是比较有力
度的，虽然有‘社会影响恶劣’的限制，实践中可能
会慎重使用这个手段，但是拘留还是有一定威慑力
的。”王敬波说。

【修改】行政机关拒绝履行判决、裁定、调解
书的，增加规定“社会影响恶劣的，可以对该行
政机关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
员予以拘留”。

看点八：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

【点评】实践中复议机关为了不当被告，维持原
行政行为的现象比较普遍，导致行政复议制度未能
很好发挥作用。“这一修改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行政
复议因许多地方和部门复议机关做‘维持会’而导致
复议公信力严重下降的现实困境。”北京大学法学院
教授姜明安说。 据新华社

【修改】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
原行政行为的，作出原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和
复议机关是共同被告；复议机关改变原行政行
为的，复议机关是被告。

12种情形

法院应受理

“民告官”
为啥难

立案难

北京平均立案率仅３０％

２０１３年，“民告官”的行政诉
讼案件立案数在近几年连续下降
的情况下，又比２０１２年下降５％。
近三年北京市行政诉讼立案率平
均立案率仅为３０％左右。

审理难

行政机关败诉率仅１０％

一位前行政庭法官说，一些
案件主审法官不能判、不敢判，
要层层汇报、逐级请示。北京市
仅有的约３０％的立案里，一审判
决行政机关败诉的仅约１０％。

执行难

政府部门否决法院判决

２０１０年，经榆林市中院判决、
陕西省高院裁定后长达３年多的
时间里，陕西省国土厅非但不依
法履行判决，反而以“会议决定”
否定法院判决。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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